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底價單    111.7.14修訂 

財物/勞務

名稱 
 案號  

預算金額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限制性招標(經公開程序) 

□限制性招標(未經公開程序)  □公開取得 
決標方式 

□最低標 

□最有利標 

□首次核定底價： 

一、預估金額參考資料： 

1.廠商報價 

廠商名稱 報價金額 備註 

   

   

   

2.市場行情 

主要項目品名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3.政府電子

採購網之

決標資料 

主要項目品名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4.本校類似

標案歷史

決標資料 

□首次辦理，無類似案件 

案號 案名 決標金額 

   

   

   

5.其他 
 

二、本案預估金額與參考資料之差異分析說明：(請條列說明各項因子分析考量) 

□技術： 

□品質： 

□功能： 

□履約地： 

□商業條款： 

□其他： 

 

 

 



請購單位填寫 

預估金額：：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 

請購人簽章/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時  分 

單位主管複核簽章/日期：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時  分 

 

採購單位填寫 

預估金額：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 

承辦人簽章/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時  分 

單位主管複核簽章/日期：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時  分 

 

核定底價 

核定金額：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  

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簽章：_______________                

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本案採限制性招標之議價，定訂底價前已先參考廠商之報價或估價單 

(投標廠商報價金額:            元 )。 



底價訂定之注意事項 

一、依據政府採購法第 46條及施行細則第 52至 54條規定辦理。 

二、訂定底價，應由需求、使用或請購單位提出預估金額及其分析後，由承辦採購單位簽報機關首

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有關應行注意事項如下： 

(一) 瞭解採購標的基本條件：包含是否屬獨家專利或技術、履約時間、來源(屬一般市售產品或

進口品)、商業條款等。 

(二) 查調本校採購資訊：將各案之採購方式、產品規格、採購數量、履約期限、保固、履約

地、保險、運送方式等履約條件加以整理比較。 

(三) 蒐集相關價格資料並分析：從網路(電商、產品官網)、其他機關以往採購紀錄(如電子採購

網之決標公告)、市場其他成交價格(如報價廠商過去販售予其他機構單位之紀錄)、市場訪

價 (如工廠出廠價、同業公會牌價、優惠或折扣率)等來源，蒐集產品相關單價、匯率(臺

銀網頁)、同業利潤率、保險費用(如僱主意外責任險、運送險)、員工平均薪資、運費(如

海空運)、相關稅捐及規費(如營業稅、關稅、檢驗或公證費)、智慧財產權費用、安裝及清

運費用、履約所需工具及材料行情等相關資料後，分析該案廠商可能之成本及預估金額。 

(四) 得基於技術、品質、功能、履約地、商業條款、評分或使用效益等差異，訂定不同之底

價。 

(五) 公告結果僅 1家廠商投標改採議價案，於議價前應參考廠商之報價重新訂定底價。 

(六) 廢標後重行招標，如招標之圖說、規範、契約、成本、市場行情等已有所改變，應依採購

法第 46條規定重行訂定底價；如未有前述情形或更改招標文件內容而重行訂定底價者，除

有正當理由外(例如匯率大幅波動影響底價之訂定)，不得較廢標前合格廠商之最低標價為

高。 

三、填表說明： 

(一) 先填寫採購案之財物/勞務名稱、預算等基本資料，案號、招標方式、決標方式由事務組填

寫。 

(二) 按訂定底價時機勾選首次核定底價或重訂底價。 

(三) 首次核定底價： 

1. 請詳列相關參考資料(即所蒐集之價格資料)，填寫方式如下： 

(1) 廠商報價：經訪價並取得報價單之資料逐項填入，若該廠商曾參與過本校標案，得按廠

商報價、實際投標或最後決標價格估算折幅，將該折幅或詢價過程所知廠商可能折扣率

填入備註欄內。 

(2) 市場行情：將各品項在市場訪得之單價資料、廠商提供之其他機關單位銷售資料逐項列

入。 

(3) 政府電子採購網之決標資料：將政府電子採購網查得之其他類似標案決標資料逐項填

入，1年內之公開招標案件，可下載該案之規格書，必要時可洽詢該機關取得標案資

料，俾供後續價格分析參考。 

(4) 本校類似標案歷史決標資料：可至政府電子採購網，若查無類似標案或標的，請勾選

「首次辦理，無類似案件」，若查得相關資料請逐項填入。 

(5) 其他：將匯率、同業利潤率、保險費用、員工平均薪資、運費、相關稅捐與規費、履約



所需之工具及材料行情等相關資料於本欄中敘明。 

2. 本案預估金額與參考資料之差異分析說明： 

(1) 請將參考資料與本次採購標的進行差異比較，並就技術、品質、功能、履約地、商業條

款、其他等差異因子條例說明後，詳述如何按上述因子預估金額。 

(2) 技術：得按廠商之專業、技術人力、設備資源、維修能力、施工方法、環境保護程度等

成本進行比較。 

(3) 品質：得按產品之操作或維修容易度、精密度、安全性、穩定性、故障率或耐用性等進

行比較。 

(4) 功能：得按產品功能之多樣性、擴充性或效能等成本效益進行比較。 

(5) 履約地：履約地點、運保費用、施工方式是否會因履約地點環境而有所不同等進行比

較。  

(6) 商業條款：得按保險、履約期限、付款條件、維修服務時間、售後服務、保固期等進行

比較。 

(7) 其他：非上述差異因子，但其他可能影響廠商成本或議價意願之情形，例如得按廠商之

組織規模、人員素質、履約作業或安全衛生管理、財務狀況、分包計畫等進行比較。 

(四)重訂底價：「前次廢標時合格廠商最低標價(若有減價，為減價後之最低金額)」，及填入廠

商投標或最低標價後，於「預估金額分析說明」欄中，就廠商標價按之前所蒐集相關價格

資料進行分析說明。 

(五)請購人請於參考底價欄提出「預估金額」，並簽章及加註日期；單位主管複核時亦同。 

(六)若本表預設欄位不敷使用時，得另加附表使用。 

(七)「底價訂定之注意事項」之內容不用印出送陳。 


